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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能发展资助计划  – 第十三轮申请 (2023) 
常见问题  

资助计划性质和范围  

1. 计划会资助何种活动？ 
2. 建议计划是否必须达到资助计划的四大目标？ 
3. 「跃进资助」和「项目计划资助」有何不同？ 
4. 资助计划如何分配年度拨款给「跃进资助」与「项目计划资助」？ 
5. 会否资助定期举行的活动？ 
6. 若申请者打算将建议计划的活动定为每年或定期举行的活动，有哪些方面

需注意？ 
7. 资助申请的计划可否有文化交流元素？ 
8. 会否接受推广文学的申请？又有哪些申请类别不获受理？ 
9. 倘建议计划所涉性质适用于不止一项类别，应如何选择所属分类？ 
10. 接受非政府赞助、捐助或广告方面有否限制？ 

「跃进资助」的配对机制  

11. 什么类别的收入符合配对资助的资格？ 
12. 配对拨款机制如何运作？ 

申请资格和申请详情  

13. 何谓非牟利建议计划？ 
14. 何谓合资格的申请者？ 
15. 基于什么情况，申请将不获受理？ 
16. 会否接受由两个或以上团体提出的联合申请？ 
17. 申请者可否同时申请「跃进资助」和「项目计划资助」？可否递交超过一

份申请？ 
18. 申请者如属曾获或正获资助者可否在新一轮资助计划提出申请？ 
19. 艺团如接受香港艺术发展局「优秀艺团计划」／「年度资助」计划的资助，

或属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辖下表演场地的场地伙伴，是否符合申
请资格？ 

20. 获政府或其他机构资助的建议计划是否符合申请资格？ 
21. 资助计划不接受获政府经常资助的艺团申请，所指是哪些艺团？涉及这些

艺团的建议计划会否获考虑？ 
22. 申请者可否重新递交在过往各轮申请被拒绝的建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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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议计划的主要人员可否同时参与多于一项建议计划？ 
24. 是否必须递交意向书？意向书的范本可从哪里下载？ 
25. 财政预算可包括哪些开支项目？ 
26. 建议计划开支分为三大类别，包括人手、制作费用和其他项目计划开支。

有没有关于资助金预算分配的指引？ 
27. 如处理核准建议计划的员工原已受雇于申请者，申请者可否把有关员工的

部分薪酬列为以资助金支付的行政开支？ 

28. 是否必须以资助计划网页所载的标准 Excel 表格拟备预算和现金流预测
及填写 Excel 表格内的「个别项目预算」？ 

29. 如何递交网上申请？ 

评审安排                                                      

30. 如何评审申请？ 
31. 会否邀请所有申请者出席面谈？ 
32. 有什么方法确保评审过程不涉及利益冲突？ 
33. 申请者可否就已递交的申请作出修改或提供补充资料？ 
34. 什么时候公布申请结果？可否于结果公布前展开建议计划？ 
35. 资助计划是否设有检讨机制？ 

推行和监管  

36. 如果「跃进资助」的获资助者取得的实际现金收入少于或超出申请时所承
诺的金额，政府会如何处理？ 

37. 如何发放资助金？ 
38. 获资助者须遵守什么附带条款及条件？ 
39. 资助计划的监察制度会否令获资助者的行政工作量大增？ 
40. 如推行建议计划的实际开支超出预算，政府会否提供额外资助？ 
41. 可否为推行建议计划而采购设备？事后应如何处理该等设备？ 
42. 在采购物品和服务时，有何要求？ 
43. 如建议计划因场地限制或不受获资助者控制的因素而须延期，政府会否撤

回资助？ 
44. 在什么情况下资助会被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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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科技  

45. 如何界定计划性质为「艺术科技」？ 

46. 「艺术科技」类别的建议计划应以科技为重还是以艺术为主轴？ 

47. 「艺术科技」计划或要添置若干先进设备，那么此类设备的费用可获资助
的范围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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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计划性质和范围  

  1. 计划会资助何种活动？  

 「艺能发展资助计划」 (资助计划 )会资助具创意和影响力的文

化艺术活动，以及旨在提升艺团能力和培养本地艺术家的建议

计划。此外，亦致力推广各种艺术形式和实践方式，包括表演

艺术、视觉艺术、跨界别艺术、社区／社群艺术、艺术教育／

欣赏／推广、艺术行政和艺术科技。  

资助计划欢迎下列建议计划：  
 具规模和／或需要长时间推行，以对香港艺坛发挥更大的影

响力；  
 有助申请者更广泛提升能力，例如从创意、人力资源和机构

能力等多方面提升能力；  
 致力提升申请者能力，并拓展特定艺术形式和／或艺术界整

体的能力；  
 支持本地艺术家与内地和／或海外进行文化交流，并有助他

们跻身地区和国际舞台；  
 包括有助艺术持续发展的文献记录、研究、评论、刊物和／

或其他元素；  
 在艺术实践方面开创新的领域并对此展开深入反思；  
 促进艺术与科技融合，例如利用科技以富创意的方式实践其

艺术愿景和抱负；和／或  
 在节目／艺术创作发展上力臻至善和创新。  

资助计划的受惠对象是具水准／规模的艺术工作者／艺团，但

建议计划如能包含培养年轻艺术家和／或艺术行政人员的培

训机会／元素，亦欢迎提出。  

资助计划不会资助属于政府其他专项资助计划涵盖范围内的

项目计划，这些专项资助计划包括「粤剧发展基金」、「创意

智优计划」、「电影发展基金」、「创新及科技基金」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建议计划如属推广粤剧／电影／非

物质文化遗产，或推动创意产业 (包括广告、建筑、设计、数码

娱乐、出版、印刷和电视 )，又或提出非以推广和促进艺术发展

为目标的创新科技建议计划，应向相关的资助计划申请资助。 

回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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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计划是否必须达到资助计划的四大目标？  

 资助计划设有「跃进资助」和「项目计划资助」两类资助。申

请「跃进资助」的建议计划须达到资助计划的四大目标，分别

是 (i)提升艺术工作者、艺团、艺术形式和／或艺术界的能力、

(ii)节目／艺术创作的发展、(iii)拓展观众和 (iv)艺术教育，而申

请「项目计划资助」的建议计划则须达到上述一项或多项目标。 

回到首页  

3. 「跃进资助」和「项目计划资助」有何不同？   

 资助计划的两类资助大致的分别如下：  

首先，「跃进资助」属配对资助，而「项目计划资助」是直接

资助。首次申请「跃进资助」的申请者必须证明已经或将会就

其建议计划获得不少于港币75万元的现金收入，当中至少港币

25万元须为供配对的非政府现金赞助和／或捐助。每名获批

「跃进资助」的申请者均可申请第二次「跃进资助」，亦需符

合相同的现金收入要求。「项目计划资助」则不设现金收入最

低门槛。  

第二，「跃进资助」旨在支援非牟利建议计划，而这些计划须

为提升申请者的专业表现以取得更佳成果而设，并且列明有助

达到资助计划的四大目标 (分别是提升能力、节目／艺术创作的

发展、拓展观众和艺术教育 )。「项目计划资助」旨在为具高艺

术／专业水平的非牟利建议计划提供支援，而这些计划须符合

在提升能力、节目／艺术创作的发展、拓展观众和艺术教育方

面其中一项或多项目标。  

第三，如果第二次的「跃进资助」申请获批，则获批申请资助

者将再没有资格申请「跃进资助」。获批资助申请者完成获批

第二次「跃进资助」的建议计划后，如获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

(艺咨会 )建议支持，将成为「跃进资助毕业生艺团」，符合资格

申请「艺术发展配对资助计划」1。「项目计划资助」则没有限

                                                      
1  政府于 2016年推出「艺术发展配对资助计划」(艺配计划 )，旨在推动捐助风气。如果
「跃进资助毕业生艺团」在一年资助期内成功筹得「艺配计划」《申请指引》 (申请
当日通行的版本 )所指明的承诺赞助和／或捐助的款项，则符合资格申请「艺配计  
划」。现告知，根据第八轮「艺配计划」《申请指引》(2023-24)，申请者须取得至少
港币 20万元的赞助和／或捐助，才可按 1比 1.5的配对比例获发资助金，而资助总额上
限为港币 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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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申请次数。  

除非另获政府批准，否则第一次「跃进资助」和「项目计划资

助」的资助期最长为两年；第二次「跃进资助」的资助期最长

为三年。  

回到首页  

4. 资助计划如何分配年度拨款给「跃进资助」与「项目计划资

助」？  

 资助计划没有预先为「跃进资助」和「项目计划资助」设下固

定的拨款比例，无论属哪种资助的申请，均会按其优劣、质量

评选。  

回到首页  

5. 会否资助定期举行的活动？   

 现有的定期活动不在资助计划优先考虑之列。不过，若有关定

期活动所申请的资助能显著提升活动的规模和成效，并可达致

资助计划的四大目标 (分别是提升能力、节目／艺术创作的发

展、拓展观众和艺术教育 )，藉以推动艺术发展，则相关申请也

会获考虑。  

回到首页  

6. 若申请者打算将建议计划的活动定为每年或定期举行的活动，

有哪些方面需注意？  

 倘申请者拟把建议计划的活动定为每年或定期举行的活动，必

须表明资助金只会用于支付某一指定期限内的费用，并且    
按申请表格乙部3(C)所要求 (i)提供资料并註明该建议计划已明

显作出大幅改动和／或提升的部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长远方

案的详情；及 (ii)须确认已明白，即使是次申请获批资助金，日

后同一活动亦未必能再获资助金。  

回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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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助申请的计划可否有文化交流元素？   

 资助计划会考虑包含文化交流元素的建议计划，例如邀请内地

和／或海外艺术家担任驻团艺术家，或参与外访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以助本地艺术家跻身地区和国际舞台，但申请者须说明

如何藉此加强香港的文化软件和提升本地艺术界的能力。如果

建议计划纯为出访内地和／或海外的交流活动，计划建议者应

向香港艺术发展局 (艺发局 )专为推动文化交流而设的「文化交

流计划」提出申请。  

回到首页  

8. 会否接受推广文学的申请？又有哪些申请类别不获受理？  

 与文化艺术有关的申请，资助计划均会受理，包括推广文学的

建议计划。由于政府设有「粤剧发展基金」、「创意智优计划」、

「电影发展基金」、「创新及科技基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助计划」等专项资助计划，有关粤剧、电影、非物质文化遗

产、创意产业，以及非以推广和促进艺术发展为目标的创新科

技建议计划的申请将不获受理。  

回到首页  

9. 倘建议计划所涉性质适用于不止一项类别，应如何选择所属分

类？  

 申请者应考虑建议计划有何目的和内容，从而拣选最能说明其

建议计划性质的类别。举例来说，「艺术科技」类别的申请应

利用科技以富创意的方式实践其艺术愿景和抱负。如果音乐占

建议计划的艺术范畴极大比重，可选用音乐类别；如果牵涉多

个艺术范畴而比重不相上下，可选用跨界别艺术。艺能发展资

助计划秘书处 (秘书处 )会根据申请者拣选的类别，安排由切合

该类别的评审小组评审其申请。  

回到首页  

10. 接受非政府赞助、捐助或广告方面有否限制？   

 获资助者在下列情况下不得接受非政府赞助、捐助或广告：   
(i)政府合理地认为接受有关非政府赞助、捐助或广告可能会损

害政府形象或声誉；或 (ii)由任何从事烟草或与烟草相关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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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或由任何从事吸烟产品 (包括电子烟和加热非燃烧产品 )
行业或与吸烟产品行业相关的人士提供的赞助、捐助或广告；

或 (iii)由任何从事酒精饮品行业的人士提供的赞助、捐助或广

告 (适用于专为18岁以下青少年而设的活动 )。  

此外，获资助者在推行项目计划期间不得接受经可能构成或导

致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损害香港公众利益、社会道德、公共秩

序或公众安全或不利国家安全、香港公众利益、社会道德、公

共秩序或公众安全的任何活动筹得的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赞

助、捐助或广告收益，也不会以任何形式或方式与该等活动有

关联。  

回到首页  

「跃进资助」的配对机制  

  11. 什么类别的收入符合配对资助的资格？  

 除了用作支援推行建议计划供配对的非政府现金赞助和／或捐

助外，其他符合配对资格的现金收入还涵盖申请者从核准建议

计划中获取的收益，例如门票收入、入场费、报名费、参加费

用、专为有关建议计划制作的纪念品销售收益等。任何政府资

助来源及获资助者的董事会成员向建议计划直接或间接提供的

现金资助和／或捐助，不得计作现金收入。  

回到首页  

12. 配对拨款机制如何运作？  

 申请者必须在申请表格中列明资金和收入的来源，当中包括但

不限于已经或将会取得的任何供配对的非政府现金赞助和／或

捐助，并递交证明文件，令艺咨会和政府信纳其能够筹得声称

的收入金额。如申请者未能提供令艺咨会和政府信纳的供配对

非政府现金赞助和／或捐助证明文件，申请将不获受理。  

申请者必须自行以现金收入支付推行建议计划所涉及的开支，

并须在建议预算中列明在资助期期间的预期现金收入，以及以

现金收入支付的开支项目。  

「跃进资助」的获资助者必须在政府发放最后一期资助金前，

将所有承诺作配对的现金收入存入专为核准建议计划而开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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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帐户。政府会按获批资助申请者取得的适当阶段成果和计

划成果 (包括获批资助申请者证明已存入配对所需金额的现金

收入 )，并根据资助金获批时所附带的任何其他条件，分期发放

资助金。分期发放时间表将由获批资助申请者与政府议定，并

在双方签订的《资助协议》中订明。  

回到首页  

申请资格和申请详情  

  13. 何谓非牟利建议计划？  

 资助计划的建议计划必须属非牟利性质，意指计划的收入 (例
如门票收入、入场费、报名费、参加费用、专为有关建议计划

制作的纪念品销售收益、赞助和其他现金资助来源 )不得超过

特定用于推行计划的支出。此外，为保持建议计划的非牟利性

质，获批资助申请者在建议计划完成后，必须把剩余资助金或

营运盈余退还给政府，除非政府已因应特殊情况批准动用该笔

款项，则作别论。  

回到首页  

14. 何谓合资格的申请者？  

 获批「跃进资助」的申请者必须是 (i)根据《公司条例》 (第622
章 )或旧《公司条例》(第32章 )註册成立的担保有限公司，而其

宗旨与权力不包括向成员分派利润；或 (ii)根据《税务条例》(第
112章 )第 88条所指属获豁免缴税的公共性质慈善机构或慈善

信託。  

获批「项目计划资助」的申请者必须是 (i)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章 )或旧《公司条例》 (第32章 )註册成立的公司；或 (ii)根据

《公司条例》 (第622章 )或旧《公司条例》 (第32章 )註册成立的

担保有限公司，而其宗旨与权力不包括向成员分派利润；或  
(iii)根据《税务条例》 (第112章 )第88条所指属获豁免缴税的公

共性质慈善机构或慈善信託。  

以个人身份提交的申请将不获受理。若申请者正在取得所要求

的法律地位，可递交申请表格并在申请表格作出声明。申请者

必须在订立《资助协议》前取得上述法律地位，并须递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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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令政府信纳申请者已符合本段所订的要求。  

回到首页  

15. 基于什么情况，申请将不获受理？  

 如遇以下情况，有关申请将不获受理：  

(i) 申请以个人身份提交；  

(ii) 申请者未有连同申请表格一并提交预算和现金流预测；  

(iii) 「项目计划资助」的申请未能符合整体预算开支达最少港

币100万元或以上的要求；  

(iv) 「跃进资助」申请者未就已经或将会取得的供配对非政府

赞助和／或捐助提交证明文件；或  

(v) 申请者曾经参与或正在参与，或政府合理地相信申请者曾

经或正在参与可能导致发生或构成非法活动和／或危害国

家安全罪行的行为或活动，又或出于国家安全的利益，或为

了保障香港公众利益、社会道德、公共秩序或公众安全，而

必须拒绝有关申请。  

回到首页  

16. 会否接受由两个或以上团体提出的联合申请？   

 资助计划会接受由两个或以上团体提出的联合申请，但所有申

请者均必须符合本「常见问题」第14题所述的申请资格。申请

表格内须清楚列明所有申请者各自应尽的责任，并指定主要的

申请者，由该申请者负责管理核准建议计划。  

回到首页  

17. 申请者可否同时申请「跃进资助」和「项目计划资助」？可否

递交超过一份申请？   

 在同一轮资助计划中，每名申请者仅可递交一份申请，包括以

其名义递交的申请或联同其他申请者递交的联合申请。  

资助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提升艺团能力，以及协助推出具规模和

／或需要长时间推行的计划，藉此对香港艺坛发挥更大的影响

力，当中需要获资助者作出承担。有潜质的艺团／组合应为提

升将来持续发展的能力，制订长远方案。因此，艺团应该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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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递交最佳的建议计划。艺团应审慎考虑，因应本身的发

展阶段，决定申请「跃进资助」或「项目计划资助」。  

回到首页  

18. 申请者如属曾获或正获资助者可否在新一轮资助计划提出申

请？   

 申请者如属曾获或正获资助者均可再度提出申请，惟「跃进资

助」的两度获资助者则不得第三度申请「跃进资助」，但他们

在完成获批第二次「跃进资助」后，仍可申请「项目计划资助」。 

政府将根据上述申请者 (曾获或正获资助者 )过往各轮资助计划

下的表现考虑其申请。在评审期间，如申请者尚未完成过往各

轮资助计划的建议计划，则会参考其中期表现。如这些申请者

获选，其申请原则上获批，惟最终结果须视乎申请者能否妥为

完成过往各轮资助计划的核准建议计划而定。  

申请者若曾经在过往各轮资助计划获批「跃进资助」并希望在

本轮资助计划申请第二次「跃进资助」，须说明继首次获「跃

进资助」资助金的核准建议计划所得成果后，在本轮资助计划

申请会如何进一步提升其专业表现／能力，以及如获批第二次

「跃进资助」以推行现行建议计划，该建议计划在完成后为申

请者所带来的持续发展。  

回到首页  

19. 艺团如接受艺发局「优秀艺团计划」／「年度资助」计划的资

助，或属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康文署 )辖下表演场地的场地伙

伴，是否符合申请资格？   

 艺团不论是接受艺发局「优秀艺团计划」／「年度资助」计划

的资助，还是属于康文署辖下表演场地的场地伙伴，均符合申

请资格。凡现正寻求／接受其他公共资助来源 2所提供的非现

金支援 (例如康文署赞助的场地支援和售票服务 )的建议计划，

均符合资助计划申请资格。  

申请者须避免获取现金形式的双重资助。倘核准建议计划有某

一／某些开支项目获得其他公共资助来源提供资助，则该等开

                                                      
2  公共资助来源指由政府各决策局／部门或获政府经常资助的公营机构 (例如文化体  
育及旅游局、康 文 署、艺发 局、教育局、社会福利署及区议会 )所提供的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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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项目不合资格获得资助。申请者不应把已获其他公共资助来

源资助的开支项目列入建议计划的预算开支。「跃进资助」的

申请者倘正接受艺发局「优秀艺团计划」或「年度资助」计划

的资助，必须在申请时申报并递交资料，包括上述艺发局资助

计划的核准计划详情和计划的财政预算，作为递交本申请的证

明文件。  

回到首页  

20. 获政府或其他机构资助的建议计划是否符合申请资格？  

 在财政上能够自给自足的建议计划，其申请优次或会较低；除

非申请者能够证明如获资助计划提供额外资源，其建议计划将

更有效地达到资助计划的目标，则作别论。基于避免双重资助

的原则，资助计划不会资助已获其他公共资助来源的开支项

目，申请者不应把该等开支项目列入建议计划的预算开支。  

回到首页  

21. 资助计划不接受获政府经常资助的艺团申请，所指是哪些艺

团？涉及这些艺团的建议计划会否获考虑？   

 获政府经常资助的艺团包括现时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文体旅

局 )拨款资助的 9 个主要演艺团体 3，以及由康文署资助部分营

运经费的香港艺术节协会。资助计划不接受这些艺团提出的申

请，这些艺团亦不可在联合申请者之列。然而，若申请者聘请

获经常资助的艺团提供服务 (例如伴奏 )，则有关申请仍会获考

虑。  

回到首页  

22. 申请者可否重新递交在过往各轮申请被拒绝的建议计划？   

 申请者不可重新递交在过往各轮资助计划被拒绝的建议计划，

除非申请者能提供新的资料和文件证明已深入检讨该建议计

划，并註明该建议计划已明显作出大幅改动和／或提升的部

分，则作别论。重新申请时必须重新递交已填妥的申请表格。

申请者必须于申请表格乙部 3(D)标明曾对原建议计划作出改

                                                      
3  它们包括： ( i )香港管弦乐团、 ( i i )香港中乐团、 ( i i i )香港话剧团、 ( iv)香港舞蹈团、       

(v)香港小交响乐团 、 (vi)香港芭蕾舞团、 (vii)城市当代舞蹈团、 (vii i)中英剧团及     
( iv)进念 ‧二十面体。  



13/20 

动，否则有关申请将不获受理。  

回到首页  

23. 建议计划的主要人员可否同时参与多于一项建议计划？   

 原则上，资助计划不会限制建议计划的主要人员同时参与其他

建议计划，但会考虑该名主要人员是否有能力兼顾不同建议计

划的工作，以及在工作时间和工作量方面是否有潜在冲突。申

请者宜在递交申请前先取得各主要人员同意参与其建议计划，

并尽量提供有关艺术人员同意参与该计划的证明文件 (例如意

向书 )。  

回到首页  

24. 是否必须递交意向书？意向书的范本可从哪里下载？  

 如果意向书有助评审建议计划的可行性，申请者应予递交。意

向书没有范本或指定格式，申请者可递交电邮或其他书面交流

的资料，以证明有关艺术人员同意参与该计划。  

回到首页  

25. 财政预算可包括哪些开支项目？   

 一般而言，为推行核准建议计划而增聘人手的开支、制作费用

(包括制作材料费和创作／艺术人员的酬金 )、租用设备的费用、

租用场地作创作／制作／彩排用途的费用 (申请者购置或租用

的场地不计算在内 )，以及其他为推行核准建议计划的非经常

直接开支 (例如消耗品和市场推广开支 )，将符合资助资格。至

于申请者所属机构的营运或管理开支 (例如申请者成立和／或

维持营运或管理所属机构的开支、租金、公用事业设施费用、

装修、保养和维修开支，以及其他与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开

支 )，则不会获得资助。  

回到首页  

26. 建议计划开支分为三大类别，包括人手、制作费用和其他项目

计划开支。有没有关于资助金预算分配的指引？  

 资助计划没有预设不同开支类别各应分配多少资金，获资助者

可随意灵活调配资金，进行其艺术创作和应付确实的营运需

要。申请者递交申请时，应注意其建议预算 (包括收入和开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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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准确、合理和实际可行，以及有否致力审慎管理和控制财

政。各个主要范畴包括但不限于节目、行政、市场推广和财务

管理应获分配足够资金，务求从多方面提升能力，包括创意、

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等。  

回到首页  

27. 如处理核准建议计划的员工原已受雇于申请者，申请者可否把

有关员工的部分薪酬列为以资助金支付的行政开支？   

 除非另获政府批准，否则资助计划的资助金不得用于支付薪酬

予已受雇于获资助者所属机构的人士。倘申请者有充分理由作

出这样的要求，必须在提出申请时在建议计划内清楚述明有关

理由。  

回到首页  

28. 是否必须以资助计划网页所载的标准Excel表格拟备预算和现

金流预测及填写Excel表格内的「个别项目预算」？  

 申请者必须按申请表格丙部所要求，以标准Excel表格拟备预算

和现金流预测。如果建议计划由一个主要活动组成，申请者只

须填写「项目计划总预算」工作表。如果建议计划由多个活动

组成，申请者可选择在「项目计划总预算」工作表中清楚填写

各项活动的收入和／或支出明细，或分别利用「项目计划总预

算」和「个别项目预算」交代总预算和明细。  

回到首页  

29. 如何递交网上申请？  

 申请者可透过网上申请系统递交电子表格、以标准Excel格式制

备的预算和现金流预测，以及所有资料和证明文件 (如适用 )。如

有任何关于网上申请的查询，请参阅网上申请系统的「注意事

项」或「网上申请的常见疑问」。  

回到首页  

 

 

 

 

https://eform.cefs.gov.hk/form/cst001/sc/
https://eform.cefs.gov.hk/form/cst001/sc/
https://eform.cefs.gov.hk/form/cst001/sc/
https://www.cstb.gov.hk/file_manager/sc/documents/policies/culture/arts-capacity-development-funding-scheme/acdfs13_eformq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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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安排  

  30. 如何评审申请？   

 如果符合资助计划《申请指引》第四章 (申请资格 )订明的所有规

定，有关申请将根据艺咨会核准的准则和指引进行评审。评审

准则包括 (i)艺术／专业水平、 (ii)创意与原创性、 (iii)对艺术界

和社会的影响、(iv)技术可行性、(v)财务规划与管理能力，以及

(vi)申请者和项目团队的管理能力。评审小组由艺咨会成员和专

家顾问组成，成员包括专业人士、资深艺术工作者和学者，以

协助评审艺术水平和相关准则。申请者在过往各轮资助计划推

行核准建议计划的表现 (如适用 )，亦会纳入考虑。  

回到首页  

31. 会否邀请所有申请者出席面谈？   

 评审小组会决定是否需要邀请申请者及其项目团队出席面谈。  

回到首页  

32. 有什么方法确保评审过程不涉及利益冲突？   

 评审小组成员遵守既定的利益申报制度，若出现利益冲突，有

关成员将不参与讨论和评审有关申请。  

回到首页  

33. 申请者可否就已递交的申请作出修改或提供补充资料？  

 在截止申请日期下午6时之前，申请者只可另外递交一份完整的

申请资料，以取代先前递交的申请。为确保评审公平，除非政

府另有要求，否则在截止申请后作出的修改或提供的补充资料

概不接受。  

回到首页  

34. 什么时候公布申请结果？可否于结果公布前展开建议计划？  

 申请者会于该轮资助计划的截止申请日期起计 6个月内接获结

果通知书。获批资助申请者须在结果公布同年9 至 12 月期间展

开建议计划。  

回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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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资助计划是否设有检讨机制？  

 不设检讨机制。政府考虑艺咨会对评审结果的建议后，可批准

或拒绝申请。政府的决定为最终决定。秘书处负责资助计划的

行政工作，申请者如有任何查询或意见，请联络秘书处。  

回到首页  

推行和监管  

  36. 如果「跃进资助」的获资助者取得的实际现金收入少于或超出

申请时所承诺的金额，政府会如何处理？  

 如果「跃进资助」的获资助者取得的现金收入比承诺金额为少，    
政府会按其实际取得的现金收入作出配对。反之，「跃进资助」

的获资助者若取得的现金收入比所承诺金额为多，则只会获得

《资助协议》所规定的配对资助额。在这情况下，建议计划或

有营运盈余。除非艺咨会已建议政府批准把盈余用于推动香港

艺术发展的用途，而该用途与核准建议计划的范围和目标相

关，否则获资助者必须把盈余退还给政府。  

如果获资助者未能取得《资助协议》所规定最低的现金收入总

额或供配对的非政府现金赞助和／或捐助金额，政府保留权利

可暂停或终止发放资助金，并要求获资助者退还部分或全部资

助金。  

回到首页  

37. 如何发放资助金？   

 获批资助申请者会获发用于启动计划的第一期资助金，上限为

获批资助金额的30%。当获批资助申请者妥为取得适当的阶段

成果／计划成果，其余资助金会分期发放。此外，「跃进资助」

的资助金只会在获得实际供配对的非政府现金赞助和／或捐

助和其他用作配对的收入后，才会根据获资助者与政府议定并

在《资助协议》内订明的分期发放时间表发放。   

回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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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获资助者须遵守什么附带条款及条件？   

 获批资助申请者必须在与政府签订《资助协议》前取得所需的

法律地位，协议会列明资助款额，以及批出有关资助的附带条

款及条件，包括获资助者须遵守的一切财务管制措施和其他要

求。  

回到首页  

39. 资助计划的监察制度会否令获资助者的行政工作量大增？   

 为确保公帑用得其所，必须有一套制度，以便监察获资助者的

财务管理和计划的推行进度。政府期望获资助者能与秘书处充

分合作与沟通，履行《资助协议》内订明的责任。  

回到首页  

40. 如推行建议计划的实际开支超出预算，政府会否提供额外资

助？   

 《资助协议》一经签订，获资助者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获得额

外资助。倘实际开支超出预算，获资助者须自行填补不足金额，

以推行核准建议计划。有关协议将要求获资助者承担为推行核

准建议计划所致的任何亏损和引致的任何责任。此外，不论预

期超支金额多少，获资助者均须即时通知秘书处。  

回到首页  

41. 可否为推行建议计划而采购设备？事后应如何处理该等设

备？   

 获资助者可以按照订明的采购程序，采购为推行获艺咨会核准

的建议计划所需设备和／或物品，但须自费妥善保养和维修有

关设备和／或物品，并备存该等设备和／或物品的记录表。如

未预先获得政府书面批准，不得转让、出售或处置掉任何该等

物品或设备。获资助者在完成核准建议计划后及在递交财务报

表和审计帐目报告前，须按当时市价及公开公平的原则出售价

值港币5,000元以上的设备和／或物品 (惟另获政府书面同意者

除外 )。出售该等设备和／或物品所得收入须计入已推行建议

计划的收入，并在财务报表和审计帐目报告反映。  

回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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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采购物品和服务时，有何要求？  

 获资助者须遵从《申请指引》就不同采购总额所订定的采购程

序行事，除非获资助者设有董事局，而董事局有 5名或以上成

员，则可按董事局订立的采购政策与程序行事。获资助者的董

事局订立此等政策与程序时，须参考廉政公署发出的《「诚

信．问责」－政府基金资助计划受资助机构实务手册》防贪锦

囊。获资助者必须确保所有采购工作均依据公正、不偏不倚和

具竞投性的原则进行。获资助者须管理采购事项事宜，如出现

《申请指引》第九章 (责任 )第9.2.1(d)段所列任何一种情况，须

行使权利取消供应商或承办商的资格或终止采购合约。  
回到首页  

43. 如建议计划因场地限制或不受获资助者控制的因素而须延期，

政府会否撤回资助？   

 政府撤回资助与否要视乎核准建议计划延期多久，以及延期后

该核准建议计划是否仍然可行。若计划延期，获资助者须事先

得到政府书面批准延期。原则上，核准建议计划须在资助结果

公布同年9 至12 月期间开展，而如属「项目计划资助」和「跃

进资助」下的计划，须于最多2 年内完成，属第二次「跃进资

助」下的计划则须于最多3 年内完成。  
回到首页  

44. 在什么情况下资助会被撤回？   

 如获资助者推行核准建议计划的表现未如理想，包括获资助者

在推行核准建议计划时遇到困难，以致未能取得预期计划成果

或目标，政府可随时透过向获资助者发出一个月书面通知，终

止或暂停发放资助金和／或终止《资助协议》。  

若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政府可立即终止或暂停发放资助金

和／或终止《资助协议》：(i)获资助者曾经或正在作出可能属

于非法或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不利于国

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ii)继续让获资助者参与或继续履行《资

助协议》不利于国家安全；或 (iii)政府合理地认为上述任何一

种情况即将出现。  

回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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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科技  

  
45. 如何界定计划性质为「艺术科技」？  

 资助计划在2020年增设「艺术科技」类别，藉以支持在作品呈

现、内容策展和观众体验方面促进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建议计

划。如建议计划有助促进艺术与科技融合的研发工作，资助计

划亦会纳入考虑。  

艺术科技既没有绝对标准，也充满无限可能，需要艺术家探索

和实践。因此，资助计划没有为建议计划所属艺术界别和所应

用的科技设限。  

回到首页  

46. 「艺术科技」类别的建议计划应以科技为重还是以艺术为主

轴？  

 资助计划旨在加强香港的文化软件和提升本地艺术界的能力，

因此「艺术科技」类别的建议计划必须以艺术为主轴，并须有

助达到资助计划的四大目标／其中一项或多项目标 (视乎申请

「跃进资助」或「项目计划资助」而定 )。  

资助计划的四大目标分别是 (i)提升艺术工作者、艺团、艺术形

式和／或艺术界的能力；(ii)节目／艺术创作的发展；(iii)拓展

观众；和 (iv)艺术教育。  

「艺术科技」类别的建议计划应突显艺术与创新科技融合，而

并非纯粹为展现高端科技。如果提出的创新科技建议计划非以

推广和促进艺术发展为目标，则不属于艺术主导的建议计划，

应向相关的资助计划 (例如：创新及科技基金 )提出申请。  

回到首页  

47. 「艺术科技」计划或要添置若干先进设备，那么此类设备的费

用可获资助的范围为何？  

 资助计划没有预设不同开支类别各应分配多少资金，获资助者

可随意灵活调配资金，进行其艺术创作和应付确实的营运需

要。资助金可用于专为推行获艺咨会核准的建议计划而采购的

设备和／或物品。核准建议计划完成后，获资助者应按当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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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出售价值港币5,000元以上的设备和／或物品，详见本「常见

问题」第41题。  

回到首页  

 


